
 
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920  证券简称：南方汇通  公告编号：2009-001 

 

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

 
 

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    根据贵州省科技厅通知，按照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

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[2008]172 号）和《高新技 

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[2008]362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经企业申报、

地方初审、专家审查、公示等程序，根据国科火字[2008]163 号文件批

复，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贵阳时代汇通膜科技有限公司、贵州汇通华城楼

宇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贵州省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（《高新技

术企业证书》编号分别为 GR200852000002 、 GR200852000045 、

GR200852000053），认定有效期三年。 

   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，上述企业自获得高新技

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（2008年至2010年），企业所得税率仍按15%的比例

征收，减税相关手续目前正积极办理。 

    上述企业在本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之前，按照原来执行的有关

规定，亦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%。与以前年

度相比，本事项对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净利润无实质性影响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9 年 2 月 13 日 


